
芦溪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芦财采【2021】4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美勤澜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2888号紫鑫商务广场-1#2304室

邮编:330000

法定代表人:罗贤敏

联系电话:13807082927

授权代表:张子朝

联系电话:15070853613

被投诉人：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学

地址:萍乡市芦溪县

邮编:337200

联系人: 吴海波

联系电话: 13879973685

被投诉人：江西聚鼎建业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萍乡市滨河东路520号

邮编:337000

联系人: 彭安萍

联系电话: 0799-6787133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1年1月4日向本单位提起对“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学空调及线路改造采购项目”（招标编号：芦购JDJY-PX-2020-86）的投诉。

 一、投诉项目基本情况

（一）采购项目名称：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学空调及线路改造项目

（二）采购项目编号：JDJY-PX-2020-86

（三）采购人名称：芦溪县芦溪镇第二中学

（四）代理机构：江西聚鼎建业咨询有限公司

二、投诉人投诉事项：

（一）投诉事项1：针对招标文件33页空调技术加分项存在倾向性;将我司所投美的空调及其他品牌空调直接排除在加分之外。

（二）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34页商务评分中,制造商技术实力部分。

1.投标产品制造商或其检测中心获批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得5分,获批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得2分,未提供不得分.

评审依据:凭政府部门证书或批文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2.所投产品制造商具有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得5分，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得2分，未提供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制造商证明材料扫描件。

3.所投产品制造商在掌握核心科技的自主创新工程体系建设方面有国家级权威部门认可的得5分，省部级权威部门认可的得2分，未提供或提供不合格不得分。

评审依据：提供国家级政府颁发的关于掌握核心科技的自主创新工程体系建设方面的相关证书扫描件。

（三）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34页商务评分中，产品质量评审5分。

投标产品制造商2017年以来获得国家政府机构颁发的中国质量奖证书得5分，获得省级政府机构颁发的质量奖证书得2分。

评审依据：提供政府机构颁发的证书扫描件。

三、调查核实情况：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相关规定，本单位受理投诉后，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对该项目招标文件、以及与投诉有关的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查，具体情况如下：

    针对投诉事项1、2、3，经本单位对该项目所采购产品调查，采购的产品为1.5P挂机和5P天井机空调设备，这两种产品在市场上属于大众化通用家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该产品不属于特殊要求的产品，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经本单位查阅招标文件，与专家调查论证，业主对采购项目的产品有设置参数的权利，可以根据项目的采购需求，设置合理的参数，但对此项目的参数设置缺乏对市场的了解，加分项有失公平，在分值的配置上有一定的缺失。但是，各项证书，以及制造商具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工程体系，均体现制造商的实力，作为业主根据自身的需求，可以采购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质量、安全等要求的产品。因此，本单位认定所投诉的事项予以支持。
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该采购项目的采购方式不适用于竞争性磋商。

综上所述，本单位对该投诉事项作出如下处理：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责令江西聚鼎建业咨询有限公司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变更采购方式，重新组织招标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有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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